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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报道）自1月16日开展冬春季
严打专项整治行动以来，邹平市公
安局刑侦大队迅速行动，严打严防
具有冬春季特点的盗窃、诈骗等突
出犯罪，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3
名，破获盗窃、诈骗案件20余起，
全力维护全市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1月中旬，青阳镇连续发生三
起以轮胎交易为由的非接触式被
诈骗案件，涉案金额达 30 余万
元。刑侦大队迅速串并案，研判确
认嫌疑人身份。1月16日，刑侦大
队一中队、青阳派出所等单位民警
一行四人，驱车700余公里，先后前
往太原市、吕梁市汾阳市开展工
作。1月17日，四人克服当地天气、
路面、复杂社会环境等困难，在吕梁
市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文成功抓获。

针对近期邹平市开发区、黛溪

街道等地连续发生多起被盗摩托
三轮车、二轮车的情况，刑侦大队
立即展开侦查。经初步侦查，发现
同时段内多辆电动车被盗，盗窃手法
十分相似，民警第一时间串并案件。

根据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和
特点，民警判定嫌疑人很可能有犯
罪前科，通过分析体貌特征，将大
量数据交汇，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
1月18日下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韩
某营抓获。

1月18日，邹平市公安局接徐
先生报警称，其自2022年7月、8月
以来，被人以合伙干工地需请客送
礼为由诈骗40余万元。接警后，刑
侦大队、高新派出所办案人员迅速
对案件展开侦查，并迅速确定嫌疑
人，当日将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其家
中抓获。经讯问，犯罪嫌疑人李某
如实供述了诈骗钱财的犯罪事实。

邹平公安三天破案20余起

从政治处到民商审判、再到刑
事审判，滨城区法院杜店法庭庭长崔
晓鹏一步一个脚印，走得稳重而踏实。

相识：与民商审判的
酸甜苦辣

2010年11月，崔晓鹏通过公务
员考试进入滨城法院。初到法院被
安排到政治处工作，干好本职工作之
余，怀揣着法律人的梦想，他不忘法
律知识的学习和审判业务的钻研，为
从事审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5年2月，崔晓鹏被调整到
民三庭审理案件，他终于干上了自
己心心念念的审判工作。四年间，崔
晓鹏累计审结民商案件1400余件。

其间，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案件标的额大，双方争议大，
但原告方证据不足，诉讼请求无法
得到支持，原告情绪激动，几次三番
找崔晓鹏“理论”。

为判得明明白白，崔晓鹏对双
方争议的每个焦点问题，都从法律、
证据、常理等方面一一进行了论证，
形成了近两万字的判决书。原告收
到判决书后，到法院找到崔晓鹏，一
番哭诉：“崔法官，俺明白了，有理得
靠证据说话，按你说的，俺们补充证
据以后再上诉”。裁判文书是法官

与当事人特有的沟通方式，充分说理，
解释到位，是胜败皆服的唯一方法。

相知：与刑事审判的
法律博弈

2019年5月，因工作调整，崔晓
鹏离开了从事四年多的民商审判岗
位，来到刑庭从事刑事审判工作。
刑事审判与民商审判无论是案件性
质，还是审理程序都千差万别，思维
方式和审判理念都需改变。

崔晓鹏在学中干，在干中学，慢
慢体会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无罪推
定、证据裁判等概念的标准和内涵，
用专业和匠心办理好每一起案件。

2019年5月至今，崔晓鹏已累
计审结刑事案件220余件,承办了
滨州悦华公司非法集资案、王某受
贿、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重大
疑难复杂案件。审理的悦华公司非
法集资案，涉案被告人43名，卷宗
近800册，涉及滨州、淄博、东营、青
州、宁夏吴忠等省内外15家分公
司，集资参与人员多达数千人。

大要案的审理，除了考验专业知
识外，更需责任和担当。而刑事案件
无大小，一些小案子的审理更需情怀
和坚守。崔晓鹏审理的宗某国非法行
医案，被告人认罪认罚，也已赔偿被害

人损失，检察院量刑建议适用缓刑，被
告人和辩护人也没有做无罪辩护。

案件审理过程中，崔晓鹏发现
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中只有伤残等
级鉴定，而没有构成非法行医罪所
需的医疗事故分级鉴定。经与公诉
人沟通，公诉人认为医疗事故分级
鉴定委托困难，依据《医疗事故分级
标准（试行）》中“医疗事故一级乙等
至三级戊等对应伤残等级一至十
级”的规定，可以由伤残鉴定十级反
向推定医疗事故等级为三级戊等。

经查找相关资料和咨询专业人
员，崔晓鹏认为医疗事故分级标准
认定和人身损害伤残等级鉴定的规
则并不完全一致，医疗事故分别标
准中“医疗事故一级乙等至三级戊
等对应伤残等级一至十级”的规定
是为了解决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对应
的赔偿比例问题，而不是用伤残等
级来反向推定医疗事故分级。

崔晓鹏坚持认为，不能因为被告
人认罪认罚，委托鉴定存在困难，就
降低证明标准，仅依据在民事诉讼过
程中委托鉴定的十级伤残，通过反向
推定的方式认定为三级戊等医疗事
故，对案件进行简单化处理，一判了之。

后经多方协调，公安机关重新
委托，按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经鉴
定为四级医疗事故，达不到非法行

医罪的损害后果，后检察机关以证
据发生变化为由，撤回了起诉，切实
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相伴：与学习调研的
形影不离

法律法规、刑事政策、司法理
念、疑难案件，天天都有新情况，年
年都有新“考点”。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应对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
问题。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热点、
焦点、难点问题，崔晓鹏喜欢刨根问
题，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多篇
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理论调研
文章，多篇论文在全市法院系统理
论研讨活动中获奖。

他撰写的《从“徒有虚名”走向
“名副其实”——民事公告送达的实
践反思与规范重构》和《从“同体惩
戒”到“异体惩戒”——法官惩戒同体
化反思下惩戒委员会运行模式构建》，
分获全国法院系统第二十六届和第二
十七届学术讨论会二等奖和优秀奖。

因工作业绩突出，崔晓鹏被省
高院和市中院荣记个人三等功各一
次，多次被区委区政府授予“人民满
意政法干警”和“公正廉洁执法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

滨州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崔晓鹏：

十年逐梦 行稳致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康曌

抢抓执行“黄金期”
执行到位解民忧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刘伟 报道）1月 16日，曹女
士在网上了解到曹王镇派出所可
以办理车驾管业务，考虑到自己驾
驶证即将到期，又加上春节临近比
较忙碌，很难抽时间去县车管所办
理业务，便电话咨询了曹王镇派出
所户籍室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解
答完曹女士疑问后为曹女士提前

预约了17日上午的办理时间。17
日上午曹女士如约来到户籍室，在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拿到了“新鲜出
炉”的驾驶证。

曹王镇派出所户籍窗口的“一
窗通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
了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
美好愿景。

博兴县办结首例“户籍+车驾管”
到期换领驾驶证业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曌
报道）为了让更多胜诉当事人领到执
行款安心过年，惠民县法院抓住春
节前被执行人集中返乡的有利时
机，于1月17日清晨6点，再次吹响

“滨锋52”集中执行行动的号角。
本次行动共计出动警车4辆、

执行干警26人，先后奔赴皂户李、
辛店、李庄、姜楼、石庙等6个镇街
开展搜查。

刘某和岳某是一起相邻关系纠
纷的被执行人，本次执行干警奔赴两
人家中是为了督促其清退土地。据
了解，涉案土地为申请人合法使用的
宅基地，两位被执行人未经同意，擅自
将厕所盖在申请人宅基地范围内并
在其门前种植农作物，申请人多次寻
找村委会处理未果后诉至惠民法院。

经审理，法院判令刘某和岳某

将土地恢复原状，但两人迟迟未履
行判决。经申请人申请，该案立案
执行，执行法官多次通知刘某和岳
某限期清退，两人态度消极、不予
配合，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到达执行现场后，执行干警按
照部署分头行动，承办法官负责与被
执行人沟通并督促其立即清退土地，
法警及剩余干警分为2组，拉好警戒
线，拒绝无关人员进入执行现场，确
保此次土地清退行动圆满完成。在
法官现场督促下，被执行人仅一个
小时就将土地清退完毕。至此，该
案圆满结束，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
到了切实保护。

本次行动共依法强制拘传被
执行人4人，达成执行和解案件4
件，执行完毕案件2件，执行到位
金额521260元。

“现在一个窗口就能把所有手
续办好，而且很快。真是太方便了！”

近日，在滨城区黄河十二路市
政务综合服务中心公安政务综合
服务大厅，刚办理完身份证换发、
车辆违章的王先生对高效便捷的
服务称赞道：“以前要到派出所办
理身份证、去交警窗口处理违章，
现在在这里既能处理违章又能换驾
驶证、身份证，既省时又省事，这对
老百姓来说可真是一件大好事！”

王先生口中所说的“一窗通办”是
滨州市公安局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一
项探索。2022年9月份，公安政务综
合服务事项新增至102项，培树“全科
警长”18名，截至目前，共办理综合业
务14413件次，收到群众锦旗13面，
感谢信70件次，群众满意度100%。

集成各警种业务“分
头办理”为“一窗通办”

“一窗通办”实施前，公安交警、
治安、出入境、派出所窗口各自为
政，行政审批分别由各警种各自负
责，群众办事需要到不同公安窗口
进行办理。

针对这一情况，滨州市公安局
打通警种壁垒，加强数据融合，在政
务综合服务大厅设置4大功能服务
区，5个综合服务窗口，打造“一窗
通办”，通办涉治安、户政、禁毒、海
岸、交警等多警种业务51项，专办
出入境业务38项，自助公安综合业
务13项，群众在公安政务窗口能办
理所有政务服务事项。

线下一窗办、线上一网办、自助
全天办。滨州市公安局政务综合服
务大厅设立网办专窗，身份证明等6
大类证明事项现场打印、立等可取。

升级公安自助服务区，安装“智
慧门禁”，配备“身份证自助受理一
体机”“车驾管自助制证一体机”等
10余台自助设备，为群众提供“7×
24小时不打烊”公安服务。

针对群众“急难愁盼”事项开通
“绿色通道”，推出24小时电话咨询
预约服务、周六错时服务、午间延时
服务、预约办证服务，有效解决8小
时外办证难题。

为企业提供“上门办证”“一企
一策”“特事特办”精准化服务，疫情
期间，创新推出“网上办”“掌上办”

“云办理”等20余项服务举措，为地
处封控区的3家企业办理工作签
证、探亲签证4件次，护照1件次，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 一系列举措的
落地，让滨州公安政务服务窗口效
率和能力明显提升。

“外国人来滨工作一
件事”服务模式优化“一窗
通办”

2022年6月20日，滨州无棣优
学文化服务有限公司需要为聘请的
菲律宾籍员工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及居留许可。在滨州市公安局
政务综合服务大厅“外国人来滨工
作一件事”服务窗口，在提交相关材
料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企业办
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和居留许
可证两个证件。

“现在设立‘外国人来滨工作一

件事’窗口太方便了，只需在一个窗
口提交一份材料就可以办理完两项
业务，为我们提供了便利、省下了时
间。”无棣县优学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激动地说。

滨州市公安局政务服务大厅推
出“外国人来滨工作一件事”专窗，
为涉外企业、外籍人才办理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提供一站
式服务，会同行政审批服务局联合
受理、分流审批、统一发证，将企业
群众需要办两次、跑两次的事项整
合到一个窗口完成，“一窗受理”“并
联审批”“一次办好”。

滨州市公安局政务综合服务大
厅还为企业提供“一企一策”“特事
特办”精准化服务，推出“网上办”

“掌上办”“云办理”等20余项服务
企业便利化举措。

2022 年 9月 29 日，滨州市公
安局政务综合服务大厅工作人员
为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名外籍人才及其携行儿童送去居
留许可证件，当把3本证件送到他
们手中时，首席技术官刘先生感
慨道：“以前办证要跑中国大使馆，
现在受理时间短、服务态度好，还
送证上门，让我真切感受到滨州的
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对企业和人才
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让我们更加

喜欢扎根滨州，在这里安心创业发
展！”

“上门办证”“上门送证”服务的
推出，主动为企业送服务、送政策、
解难题，把群众“来办证”“来领证”
变成民警“去办证”“去送证”，真正
实现了让企业不跑路、少跑路，擦亮
了“滨周到”政务服务品牌。

“全科警长”助力滨
州公安政务服务全面提
档升级

在滨州市公安局先后出台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33
条措施的基础上，滨州公安政务综
合服务大厅提升服务精度广度，

“全科警长”赋能“一窗通办”。打
破固有培训模式，邀请相关警种业务
骨干现场授课，选派工作人员到车管
所、户政窗口等跟班学习，对“一窗通
办”事项进行实景模拟操作，18名

“全科警长”全部通过考核上岗。
坚持窗口管理与业务办理双轮

驱动，先后印发《工作人员考核办
法》《工作人员纪律作风考核办法》
《窗口服务全流程帮办代办工作细
则》等考核管理办法，通过科学严谨
的考核机制，规范提升“全科警长”服
务质效。围绕102项服务事项及政
治理论学习重点，开展常态化练兵培
训，通过周测试、月讲评、比武竞赛等
形式，不断提升“全科警长”业务能力、
工作水平，实现警力的无增长改善。

推行现场人访、电话回访、线上
网访“三访”服务模式，对服务过程
加强事中事后监督。以“心境”党建
品牌建设引领“全科警长”队伍建
设、业务提升，开展党员示范岗、服
务先锋岗创建活动，推行“微笑服
务”“陪跑服务”，定期评选“窗口服务
之星”，组织开展“党建引领窗口点亮”
活动，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提升“一窗通办”服务水平。

“一窗通办”让公安政务服务更高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康曌 通讯员 张锦程 耿婷婷

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
极稳妥加快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通
知》(鲁政办发明电〔2020〕17号)和《滨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市属“僵尸
企业”清理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滨政办
字〔2018〕146号）要求，对山东省滨州市外
贸土产公司依法实施破产清算。

根据2021年 7月 9日滨州市政府第
85次常务会议及市专班的部署要求，由滨
州市财政局拨款保障山东省滨州市外贸土
产公司的基本职工权益。

经管理人调查、核实，于2021年11月
12日至2021年11月18日对山东省滨州
市外贸土产公司的职工债权、社保债权进
行了公示，并根据公示情况进行了调整、兑
现。但由于企业停产停业时间较长，涉及
职工人数众多，截止到目前，仍有顾维艳1
名职工尚无法取得联系，职工权益未能兑
付，管理人已根据测算结果予以提存。

现予公告：如该1名人员在2023年11
月31日前仍不能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职
工权益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
规定，将提存分配额退回滨州市财政局。

联系方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
四路532号中百大厦五楼529室，王律师，
15054308933。

特此公告。
山东省滨州市外贸土产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1月18日

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
极稳妥加快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通
知》(鲁政办发明电〔2020〕17号)和《滨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市属“僵尸
企业”清理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滨政办
字〔2018〕146号）要求，对滨州市外贸地毯
厂依法实施破产清算。

根据2021年7月9日滨州市政府第85
次常务会议及市专班的部署要求，由滨州
市财政局拨款保障滨州市外贸地毯厂的基
本职工权益。

经管理人调查、核实，于2021年11月
12日至2021年11月 18日对滨州市外贸
地毯厂的职工债权、社保债权进行了公
示，并根据公示情况进行了调整、兑现。
但由于企业停产停业时间较长，涉及职工
人数众多，截止到目前，仍有徐广强、张杰、
乔树俊3名职工尚无法取得联系，职工权益
未能兑付，管理人已根据测算结果予以提
存。

现予公告：如该3名人员在2023年11
月31日前仍不能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职
工权益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
规定，将提存分配额退回滨州市财政局。

联系方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
四路532号中百大厦五楼529室，王律师，
15054308933。

特此公告。
滨州市外贸地毯厂管理人

2023年1月18日

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
极稳妥加快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通
知》(鲁政办发明电〔2020〕17号)和《滨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市属“僵尸
企业”清理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滨政办
字〔2018〕146号）要求，对山东省滨州市外
贸食品公司依法实施破产清算。

根据2021年7月9日滨州市政府第85
次常务会议及市专班的部署要求，由滨州
市财政局拨款保障山东省滨州市外贸食品
公司的基本职工权益。

经管理人调查、核实，于2021年11月
12日至2021年11月18日对山东省滨州市
外贸食品公司的职工债权、社保债权进行
了公示，并根据公示情况进行了调整、兑
现。但由于企业停产停业时间较长，涉及
职工人数众多，截止到目前，仍有许雪松、
马荷滨、魏新、王庆娥4名职工尚无法取得
联系，职工权益未能兑付，管理人已根据测
算结果予以提存。

现予公告：如该4名人员在2023年11
月31日前仍不能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职
工权益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
规定，将提存分配额退回滨州市财政局。

联系方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
四路532号中百大厦五楼529室，王律师，
15054308933。

特此公告。
山东省滨州市外贸食品公司管理人

2023年1月18日

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
极稳妥加快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通
知》(鲁政办发明电〔2020〕17号)和《滨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市属“僵尸
企业”清理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滨政办
字〔2018〕146号）要求，对滨州地区外贸基
地公司依法实施破产清算。

根据2021年 7月 9日滨州市政府第
85次常务会议及市专班的部署要求，由滨
州市财政局拨款保障滨州地区外贸基地公
司的基本职工权益。

经管理人调查、核实，于2021年11月
12日至2021年11月18日对滨州地区外
贸基地公司的职工债权、社保债权进行
了公示，并根据公示情况进行了调整、
兑现。但由于企业停产停业时间较长，
涉及职工人数众多，截止到目前，仍有
赵丽萍、王青、扈月存、刘景春、关洪升
5名职工尚无法取得联系，职工权益未
能兑付，管理人已根据测算结果予以提存。

现予公告：如该5名人员在2023年11
月31日前仍不能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职
工权益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
规定，将提存分配额退回滨州市财政局。

联系方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
四路532号中百大厦五楼529室，王律师，
15054308933。

特此公告。
滨州地区外贸基地公司管理人

2023年1月18日

公 告 公 告
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

稳妥加快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通知》
(鲁政办发明电〔2020〕17号)和《滨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市属“僵尸企业”
清理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滨政办字
〔2018〕146号）要求，对山东省滨州市外贸
新星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实施破产清算。

根据2021年7月9日滨州市政府第85
次常务会议及市专班的部署要求，由滨州市
财政局拨款保障山东省滨州市外贸新星有
限责任公司的基本职工权益。

经管理人调查、核实，于2021年11月
12日至2021年11月18日对山东省滨州市
外贸新星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工债权、社保债
权进行了公示，并根据公示情况进行了调
整、兑现。但由于企业停产停业时间较长，
涉及职工人数众多，截止到目前，仍有张洪
芹1名职工尚无法取得联系，职工权益未能
兑付，管理人已根据测算结果予以提存。

现予公告：如该1名人员在2023年11
月31日前仍不能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职
工权益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
定，将提存分配额退回滨州市财政局。

联系方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四
路 532 号中百大厦五楼 529 室，王律师，
15054308933。

特此公告。
山东省滨州市外贸新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2023年1月18日

公 告 公 告 公 告 公 告
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

极稳妥加快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
通知》(鲁政办发明电〔2020〕17号)和《滨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市属

“僵尸企业”清理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
（滨政办字〔2018〕146号）要求，对山东省
滨州市进出口公司依法实施破产清算。

根据2021年7月9日滨州市政府第
85次常务会议及市专班的部署要求，由滨
州市财政局拨款保障山东省滨州市进出
口公司的基本职工权益。

经管理人调查、核实，于2021年11月
12日至2021年11月18日对山东省滨州市
进出口公司的职工债权、社保债权进行了公
示，并根据公示情况进行了调整、兑现。但由
于企业停产停业时间较长，涉及职工人数众
多，截止到目前，仍有唐燎原、周淑萍2名职
工尚无法取得联系，职工权益未能兑付，管理
人已根据测算结果予以提存。

现予公告：如该2名人员在2023年
11月31日前仍不能受领的，视为放弃受
领职工权益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
十九条之规定，将提存分配额退回滨州市
财政局。

联系方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
四路532号中百大厦五楼529室，王律师，
15054308933。

特此公告。
山东省滨州市进出口公司管理人

2023年1月18日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滨州市安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丢失滨州市百货大楼有限

责任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开具的采购订金收据壹张，收

据编号：0003400，金额2000元，特此声明。


